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事件發生 

若發現學生情緒不穩定，可進行: 

(1)轉介校內諮商輔導組/中心 

(2)通知系教官、系導師，協同處理，再進行後續轉介 

(3)請值日教官、諮輔組支援現場處理 

同時告知學生學校提性騷擾申訴管道， 

性別平等委員會承辦窗口 

校安通報 值日教官、校安人員到達現場處理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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*1.立即通報上級單位，例:組長、主任。 

*2.緊急小組分工，1人總調度。 

*3. 

事件

發生 

運用初步同理、接納以試圖平穩情緒 

1.通知校安中心或值日教官處，請求支援 

2.晚上或假日，則可通知校安中心、警衛 

通知諮商輔導組請求支援 

現場旁觀學生之疏散及安撫 



*4.待支援單位接手後，退居配合協助處理。 

 

*5.匯統全部狀況，上陳事件處理摘要報告。 

 

*6.安全設備及現場人員壓力處理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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*(一)睡眠障礙。 

*(二)無法專心。 

*(三)食慾改變。 

*(四)常連結至過去不愉快類似經驗。 

*(五)對週遭環境之人、事、物過度敏感。 

*(六)情緒低潮，例:沮喪、無力感、難過、莫名憤怒。 

 

 

 


